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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这个长征出发地，就是来体验红
军当年出发的情况。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往
开来，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



 

 

前  言 

 

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州，千里赣江源头，她南连百

越，东接八闽，西临三湘，四省通衢，76%以上的国土为森林所覆

盖，千余条大小河流纵横密布。这里是一片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

贡献和巨大牺牲的红色热土，是一座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历史文化

名城，是一处生机盎然的南方绿色生态家园。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赣州考察，要求我们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

为落实国家战略，响应时代要求，我市开展《赣州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编制。《规划》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

念、新发展格局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顺应赣州自然地理格局特征和城镇化发展趋势，坚守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底线，围绕推进新时代赣南苏区振兴发

展、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三

大战略”，聚焦实施“八大行动”，全面构筑“一核引领，两谷育田，

三脉筑屏”国土空间总体格局，是全市未来 15 年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的空间蓝图。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展望 2035 年，赣州将以《规划》

为引领，奋力开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新局面，谱写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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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清规划基础，准确把握新阶段新形势
新任务 

赣州是江西省“南大门”，地处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地区，历来

是江南政治经济战略要地，也是古代丝绸之路陆海互联主要通道。

赣州国土总面积 5904.48 万亩（3.94 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本底

优越，整体开发强度较低。近年来，赣州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战略机

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向前。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要准确把握赣州市情，科学研判机遇挑战，推动全市国土空

间保护开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第一节 规划概述 

第一条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和

赣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打造革命老区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奋力描绘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美丽赣州画

卷。 

第二条  规划定位 

《赣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本

规划”）是赣州市新时代新征程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是全

市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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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制下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

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具有综合

性、战略性、协调性、基础性和约束性。 

第三条  规划范围和期限 

本规划范围涵盖赣州市行政辖区，分为市域、市辖区、中心城

区三个层次。 

市域：赣州市行政辖区范围，包括 3 个区、2 个县级市、13 个

县，国土面积 3.94 万平方公里。 

市辖区：章贡区、南康区和赣县区行政辖区范围，国土面积

5323.84 平方公里，包含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赣州蓉江新区两个

功能区。 

中心城区：赣州市中心城区是本规划重点关注的市辖区城市集

中建设发展需进行控制引导的区域，包含章贡区、赣州经开区、蓉

江新区全域；南康区蓉江街道、东山街道、南水街道、龙岭镇、镜

坝镇、太窝镇全域以及唐江镇、朱坊镇的部分区域；赣县区梅林镇

全域以及茅店镇、储潭镇和五云镇的部分区域，国土面积 1196.87

平方公里。 

规划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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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中心城区范围一览表 

区域 街道/乡镇 村庄 
面积（平方公

里） 

章贡区 全域 351.21 
赣州经

开区 
全域 229.34 

蓉江新

区 
全域 130.54 

南康区 

蓉江街道 全域 39.68 

东山街道 全域 54.30 

南水街道 全域 29.78 

龙岭镇 全域 59.11 

镜坝镇 全域 28.86 

唐江镇 

唐江路居委会、卢屋村居委会、九驳桥

居委会、一糖厂社区、茶亭村、大岭

村、黄圳村、木塘村、平田村、上坑

村、唐南村、唐西村、通古村、伍塘

村、新建村、星光村、幸屋村、油树

村、章石村、庄稼村 

43.86 

朱坊镇 
茶园村、荷田村、胜利村、新兴村、新

志村 
30.58 

太窝镇 全域 27.64 
小计 313.81 

赣县区 

梅林镇 全域 25.35 

茅店镇 
东田村、黄龙村、茅店村、上坝村、太

阳坪村、万嵩村、洋塘村、义源村 
74.38 

储潭镇 
白涧村、储潭村、滩头村、田心村、幸

福村 
45.93 

五云镇 赣江村、五云村 26.3 

小计 171.96 

合计 11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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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强制性内容 

本规划强制性内容（文中标注有下划线的部分）包括：（1）约

束性指标落实及分解情况，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

保护红线面积、用水总量等；（2）生态屏障、生态廊道和生态系统

保护格局，自然保护地体系；（3）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4）涵盖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历

史文化保护体系，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及空间管控要求；（5）中心

城区范围内结构性绿地、水体等开敞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要

求。 

第五条  规划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5）《江西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6）国家、省、市“十四五”规划； 

（7）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 

第六条  规划原则 

坚持贯彻国家意志。严守国家粮食、生态、国土安全，统筹发

展与保护，坚持耕地保护优先，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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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

范。 

坚持生态文明引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强化底线

约束，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体现区域担当。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方

位、全要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将赣

州建成江西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省

域副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规划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系统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提高基础设

施和公共设施服务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坚持传承历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长征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正确处理好城市建设更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展现城市特

色、提升城市魅力。 

第二节 自然资源禀赋与利用现状 

第七条  自然资源现状 

区位条件优越。赣州是江西省“南大门”，“承南启北、呼东应

西、南抚百越、北望中州”，是“据五岭之要会、扼赣闽粤湘之要

冲”的战略要地，是江西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设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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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多样。赣州东有武夷山脉，西有罗霄山脉，南有九

连山脉衔接中东部雩山山脉，以丘陵、低山为主形成周高中低、南

高北低地势。 

森林覆盖率高。赣州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森林覆盖

率稳定在 76%以上，位居全省设区市之首，森林资源总量仍在持续

增长。 

生物多样性富集。赣州森林植被繁茂、水热条件充沛、地理环

境优越。森林、草地、湿地自然云集形成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汇

聚了 326 种陆生野生动物和 3000 多种高等植物，是华东地区生物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河流水系发达。赣州是长江水系赣江和珠江水系东江、北江

的源头，境内河流众多，千余条支流汇成上犹江、章水、梅江、琴

江、绵江、湘江、濂江、平江、桃江 9 条较大支流。 

矿产资源丰富。赣州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的美誉，

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稀土和萤石矿产资源产业基地。 

第八条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经济追赶态势迅猛。“十三五”时期，全市 GDP 增速连续五年

位居全省第一。2020 年 GDP 达到 3657.26 亿元，在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排位由 2015 年的第 101 位跃升至第 66 位。 

城镇集聚速度加快。2020 年全市“七普”常住人口 897 万人，

比 2010 年“六普”增加了 60.16 万人，占全省人口比重提高到

19.85%，人口增幅、增速位居全省第二。2020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55.31%，相比 2015 年提高了 9 个百分点。中心城区人口近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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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状城区实体地域范围面积达到 220 平方公里。 

粮食生产保持稳定。现状耕地面积 547.77 万亩，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 308.48 万亩。特色农业发展迅速，赣南脐橙品牌价值连续

六年稳居全国水果类第一。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全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986 处，拥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5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 11 个，中国传统村落 55 个，省级传统村落 18 个，拥有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区 1 个，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1 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3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08 项。“共和国摇篮”“长征出发地”“苏区干部好作风”“寻乌调

查”等红色文化品牌在全国具有突出的影响力。 

第九条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赣

州市国土面积 5904.48 万亩（3.94 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547.77 万亩（占国土面积 9.28%，下同），园地 355.40 万亩

（6.02%），林地 4318.50 万亩（73.14%）。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较

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 6.19%，其中

城镇建设用地 480.82 平方公里，占城镇建设适宜区面积 3.3%。生

态本底优势明显，生态保护极重要区面积 1.38 万平方公里，占全

市国土总面积 35.1%，主要分布在东部武夷山区和南部九连山区，

生态功能主要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是我国

南方丘陵山地重要生态屏障。 

赣州市耕地分布连续性较差，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较低。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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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地中绝大部分为果园。全市农业发展基础较好，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均连年位居江西省第一。 

2020 年赣州市降水总量 590.88 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250.8

亿立方米。2020 年底全市总供水量 33.03 亿立方米，以地表水源供

水为主，供水量达 30.62 亿立方米。 

赣州市林地面积 2.88 万平方公里，活立木总蓄积量达到 2.01

亿立方米，森林资源丰富。“赣南茶油”连续六年荣登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区域品牌百强榜。森林生态旅游取得新进展，品牌持续打

响。 

赣州市矿产资源以钨、稀土、萤石、锡、钼、铋、锂、水泥用

灰岩、岩盐、高岭土、陶瓷土（瓷石）、硅石（粉石英）、地热、矿

泉水为主。2020 年规模以上矿业及延伸产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的 36.58%。 

第十条 风险评估 

耕地后备资源有限，耕地保护压力大。赣州是典型的丘陵

山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但人均耕地仅 0.56

亩，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占补平衡难度大。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资源型、工程型缺水依然存在，水资

源综合利用体系还不完善，水资源调蓄能力和供水保障不足，

资源型、工程型缺水依然存在。 

生态保护修复责任重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难度大。大气

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地表水断面水质仍有超标降类现

象，土壤生态修复治理成效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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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 

市域总体自然灾害风险较低，主要风险类型为洪涝灾害、

地质灾害和地震灾害。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每年 4-9 月汛期，

暴雨型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频发，灾害

规模以小型为主。地震灾害以弱震为主。自然灾害风险低区主

要集中分布在赣州市中心城区、于都、崇义、上犹、全南、石

城等区域，风险高区主要分布在宁都、瑞金、会昌、寻乌、定

南、大余等区域。 

第三节 机遇与挑战 

第十一条  发展机遇 

国家政策帮扶，苏区振兴迎来新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

度重视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继 2012 年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后，2021 年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支

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赣州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赣南苏区振兴发展迎来新的重大战略机遇。 

区域协同升级，融湾发展迈向新格局。“一带一路”“双循

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

战略在赣州发挥叠加效应。省委、省政府支持赣州市打造江西省对

接融入大湾区桥头堡，融湾发展由产业转移承接迈向融入湾区协同

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示范引领全省对接融入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 

枢纽地位提升，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赣州作为京津冀—粤港

澳（京港）主轴和厦蓉通道交汇点，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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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提升，为赣州加快构建内外并举、全域统筹、量质双高的大开

放格局注入新的发展动能。赣州市同时拥有国际陆港、国际机场、

公路口岸，正由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前沿，加快成为“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和内外循环先行支点。 

第十二条  主要问题 

交通枢纽功能不足，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赣州至周边城市群

（经济区）铁路通道数量较少，向东对外通道标准较低，向西缺乏

对外快速通道。黄金机场设计运能趋于饱和，航空货运还未起步。 

集聚能力有待提升，城镇体系有待优化。市辖区辐射带动能力

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规模能级和区域服务水平需进一步提

高，历史文化传承、景观风貌打造还有短板。市域城镇空间结构与

形成多中心、网络化格局还有较大差距，县城规模普遍较小，乡镇

集聚人口能力较弱。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内生动力待提高。赣州市人口约占全

省 20%，经济总量仅占全省 14.2%，产业层次不高、人均水平偏

低。企业规模“低小散”现象普遍，产业园区规模较小、用地较粗

放，有待整合提升。红色资源、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资源利用不

足，特色农业资源产业化发展程度不高。 

第十三条  面临挑战 

融入新发展格局带来新挑战。百年时代变局下，经济社会

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赣州要抢占战略先机，积极融入国家宏观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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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保护与发展带来新挑战。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家

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有利于加快碳达

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市人均 GDP 在全

省处于较低水平，工业化、城镇化仍将持续快速增长，统筹高

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和挑战不断加大。 

区域竞争加速演变带来新挑战。我国面临人口结构的深层次调

整，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对人口的隐性竞争日趋激烈。赣州虽具备

人口基数优势，但人口吸引力有待提升。赣州在提升国土空间品

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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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锚定发展目标，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赣州新征程 

从现在起到二〇三五年，是我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新征程的第一步，要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和

要求，对照“努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对内对外开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要求，紧紧围

绕省委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紧扣市委“三大

战略、八大行动”部署，明确发展目标，推动全域国土空间保

护开发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赣州建设新征

程。 

第一节 发展定位与发展目标 

第十四条  城市性质和发展定位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江西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桥头堡、江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全国稀有金属产业和创新

智造基地、全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和区域性流通节点城市、

“世界橙乡”和富硒农业产业区。 

第十五条  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把赣州建设成为工业强市、开放高地、创业之

州、区域中心、文化名城。 

2025 年目标：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更加优化，“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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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得到严格落实。区域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一带

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江西省对接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建设取得更大实效，省域副中心城市地

位更加凸显，中心城区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力显著增强。自然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

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质进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60%。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重

要发展指标保持全国、全省前列。 

2035 年目标：农业、生态、城镇三类空间相得益彰，生态

文明建设达到全国领先水平，高标准建成美丽中国“赣州样

板”。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区域性中心城市、I 型大城

市，城镇化率达 70-72%。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较为协调，有

效支撑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总体格局基本建立。与全国、

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形成红色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

善、产业发展兴旺、居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新局

面。 

2050 年目标：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改变，科技进步成为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生态环境更加优美，城市功能更加完

善，城乡公共服务达到国家一流水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城市、国际知名的红色旅游城市、国家重要的创新研发城

市、令人向往的幸福宜居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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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规划指标 

落实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构建 3 大类 26 项刚性考核

与弹性管理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其中约束性指标为必须达到管

控要求的指标，共 9 项；预期性指标为引导性指标，共 17

项。结合年度体检和五年评估，加强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和

实施推动，实现底线管控更有保障、结构效率更大提升、空间

品质更加优越。 

规划指标表 

序

号 
指标项及单位 

指标值 
指标 

属性 

指标 

层级 
基期年 

2020 年 

近期年 

2025 年 

目标年 

2035 年 

一、底线管控 

1 
耕地保有量 

（万亩） 
— ≥536.8558 ≥536.8558 约束性 市域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万亩） 
— ≥469.0174 ≥469.0174 约束性 市域 

3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平方公里） 
— ≥11659.57 ≥11659.57 约束性 市域 

4 
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

陆域国土面积比例

（%）） 

9.94 ≥10.17 ≥10.17 预期性 市域 

5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平

方公里） 
— ≤1008.25 ≤1008.25 约束性 市域 

6 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 — — ≤1.3 约束性 市域 

7 森林覆盖率（%） 76.23 ≥76.23 ≥76.37 预期性 市域 

8 
湿地保护率 

（%） 
31.53 

依据上级下

达任务确定 

依据上级下

达任务确定 
预期性 市域 

9 
水域空间保有量 

（平方公里） 
1206.73 1179.96 1179.96 预期性 市域 

10 自然和文化遗产（处） 3049 3049 3049 预期性 市域 

11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35.83 35.97 
依据上级下

达任务确定 
约束性 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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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项及单位 

指标值 
指标 

属性 

指标 

层级 
基期年 

2020 年 

近期年 

2025 年 

目标年 

2035 年 

二、结构效率 

12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市域 96.9；
中心城区

108.2 
≤150 ≤150 约束性 

市域、中

心城区 

13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

积（平方米） 
1.0 ≥1.2 ≥1.5 预期性 中心城区 

14 
道路网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6.33 ≥6.8 ≥8 约束性 中心城区 

15 
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水耗（立方米） 
125 ≤100 

依据上级下

达任务确定 
预期性 市域 

16 
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地耗（平方米） 
68.29 ≤56 ≤41 预期性 市域 

三、空间品质 

17 
公园绿地、广场步行 5
分钟覆盖率（%） 

90.2 ≥95 ≥95 约束性 中心城区 

18 

卫生、养老、教育、文

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步行 15 分钟覆盖

率（%） 

70 ≥85 ≥95 预期性 中心城区 

19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平

方米） 
49.56 ≥52 ≥55 预期性 市域 

20 
人均养老服务用地面积

（平方米） 
— ≥0.2 ≥0.2 预期性 市域 

21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张） 
6.03 ≥7.5 ≥8.5 预期性 市域 

22 
人均体育用地面积 

（平方米） 
0.3 ≥0.5 ≥0.6 预期性 中心城区 

23 
新增生态修复面积（万

亩） 
— ≥301 

依据上级下

达任务确定 
预期性 市域 

2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 ≥12 ≥14.8 预期性 中心城区 

25 
城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 
12 ≥35 ≥37 预期性 中心城区 

26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 
100 100 100 预期性 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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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间战略 

第十七条  开放融入，乘势闯入世界赛道 

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深入参与全球产业核心供应

链分工。深化对内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打造内陆地区改

革开放高地，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努力构建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抢抓赣州与深圳对口合作机

遇。加强赣湘、赣闽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文旅产业

协作，共同打造中央苏区红色旅游和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发挥

赣州处于北接长江经济带、南临粤港澳大湾区、东靠粤闽浙沿

海城市群三大经济区（带）中间的区位优势，建设三大经济区

（带）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对接平台。 

第十八条  筑底强基，促进赣南苏区振兴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系列政

策，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坚持农业和农村优先发

展，加强水利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保障粮食安

全。做大做强赣南脐橙、蔬菜、油茶等特色农林产业，推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弘扬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建设

全国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推动赣粤古道、客家迁徙线路挖掘

与传承利用工程建设，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彰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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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城”城市品牌。 

第十九条  能级跃升，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 

坚定不移做大做强中心城区，提升中心辐射能级，建设区

域性教育中心、科研创新中心、金融和消费中心、商贸物流中

心、文化旅游中心、医疗康养中心，形成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相

匹配的城市体量、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力。积极推进上犹、信

丰、于都、兴国融入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都市圈，促进交通

网、产业链、政策链一体衔接、融通发展。建设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进一步加强与粤港澳、长三角、北部湾城市群联系，

加快建设航空、铁路等口岸，构建赣州“米字型”全国性铁路

交通枢纽，打造空、铁-海“一站式”国际货运集散平台，高

位推动赣粤运河规划建设，推动革命老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第二十条  创新驱动，打造智能智造高地 

着力优化产业布局，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引导增量资源向

优势地区集聚。保障重点产业空间，促进产业强链、延链、补

链，形成“1+5+N”重点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

力实施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加强创新空间保障，建好用好中科

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积极对接北上广深创新资源，争取更多大

院大所落户赣州。建设全国性教育基地，释放区域教育高地势

能，加强科技人才梯队培育与转化。超前布局前沿科技和产业

化运用，发展新质生产力，谋划一批试点示范项目，推动产业

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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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生态维育，筑牢南方生态屏障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

地。严格保护生态保护红线，以增强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为导向，立足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能区，

加强武夷山脉、九连山脉—雩山山脉和罗霄山脉等山地丘陵生

态系统维育，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

动，完善城市绿色生态空间体系。深入推进三江源头保护和流

域综合整治，完善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工

作机制。积极拓展“两山”转化通道，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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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划定并严守“三区三线”，构建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新格局 

贯彻党中央精神、站稳国家立场，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

展与安全。严格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的优先序划定落实“三区三线”，将三条控制线作

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

线。 

第一节 划定并严守“三区三线” 

第二十二条  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始终将粮食安全放在首要位置，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形成“可考核、可审计、可追责”的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控制线，实现保护任务数、线、图一致。 

现状耕地应划尽划、应保尽保，将可以长期稳定利用耕地

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至 2035 年，全市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 536.8558 万亩（3579.04 平方公里），其中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69.0174 万亩（3126.78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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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耕地管理规则 

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

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具体办法和

耕地保护补偿实施步骤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执行。 

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

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耕地；

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耕

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对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实行年度进出平衡，即

除国家安排退耕还林还草、自然灾害损毁难以复耕、河湖水面自然扩大

造成耕地永久淹没外，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的，应当通过统筹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整治为耕地等方式，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可长期稳定利

用耕地。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上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分解下达，落实到具体地块。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减少的，

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耕地质

量降低的，在规定期限内组织整治。 

非农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

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

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

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

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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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两年未使用的，经

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

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

耕种。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的范围内从事

土地开发活动。 

专栏 2 永久基本农田管理规则 

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

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

施。 

严格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和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

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涉及农用地转

用或土地征收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非农建设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的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

土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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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维护生态功能，构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统筹考虑自然生

态体系整体性、系统性，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和生态环境极敏感

脆弱区域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潜在重要生态价值、有必

要实施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至 2035 年，全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11659.57 平方

公里（1748.9357 万亩），占全市国土面积 29.62%。 

专栏 3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则 

严格规范管控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

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自然保护地核

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具体活动类型依照国

家有关部门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规定确定。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管控，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加强有限人为活动管理：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涉及新增

建设用地审批的，在报批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时附省政府出具符合

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审批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有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生态保护红线内，对需逐步退出的矿业

权等，由省政府结合实际制定退出计划，确保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租赁、置换、赎买等方式，对人工商品林实行

统一管护，并将重要生态区位的人工商品林按规定逐步转为公益林；

零星分布的已有水电、风电、光伏设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管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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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扩大现有规模与范围，项目到期后由建设单位负责做好生态修复。 

规范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用地审批：除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之

外，确需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项目，按规定由自然资源部进

行用地预审后，报国务院批准。用地报批时，附省政府基于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和用途管制要求出具的不可避让论证意见，说明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的必要性、节约集约和减缓生态环境影响措施。生态保

护红线内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和国家重大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涉及

临时用地的，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有关要求，参

照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规定办理，严格落实恢复责任。 

第二十四条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充分尊重自然地理格局，坚持反向约束与正向约束相结

合，避让各类限制性因素，严控新增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推动城镇发展向内涵提升式转变。 

全市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1008.25 平方公里，其中：市

辖区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390.81 平方公里（市中心城区 360.60

平方公里），其他县（市）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617.44 平方公

里。 

专栏 4 城镇开发边界管理规则 

严格控制城镇开发边界外集中开发建设。城镇开发边界外按照国

家和江西省相关规定管控开发建设活动，原则上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

设，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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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主要约束性指标分解表 

县（市、

区） 

耕地保护目标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

（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 

（平方公里） 

城镇开发边界 

（平方公里） 

全市 357903.88 312678.27 11659.5716 1008.2492 

章贡区 5766.50 2425.00 155.8020 190.4526 

南康区 25505.43 20536.23 113.4539 145.7018 

赣县区 26271.36 20520.29 619.0803 54.6584 

瑞金市 22036.85 19607.51 857.2576 65.0537 

龙南市 8368.85 7553.55 594.7336 53.4076 

信丰县 36114.23 31717.40 432.3674 66.2190 

大余县 9630.50 8900.20 472.7574 32.9603 

上犹县 9098.84 8293.46 564.2225 32.8190 

崇义县 7986.15 7173.53 1004.0519 16.7596 

安远县 14389.80 13086.93 660.7854 32.6690 

定南县 6093.43 5440.14 403.8264 29.3652 

全南县 8115.18 7280.14 465.9123 23.1266 

宁都县 54308.45 50400.53 1323.6243 47.2696 

于都县 35333.63 30847.03 757.5503 67.6799 

兴国县 40208.12 35573.69 895.1940 48.5744 

会昌县 22013.50 19326.76 755.8799 40.8141 

寻乌县 8010.15 7121.80 994.5996 27.9109 

石城县 18652.89 16874.07 588.4729 32.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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